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机构”）作为成都圣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诺生物”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负责圣诺

生物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情况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

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

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

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

导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

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上海

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圣诺生物签订《保荐协议》，

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

利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

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

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圣诺生物业务

情况，对圣诺生物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

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

应于披露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2022 年上半年圣诺生物在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

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

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

的，应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五个

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报

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

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2 年上半年圣诺生物在持续督导期间

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圣诺生物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

做出的各项承诺 

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

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公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

等 

保荐机构督促圣诺生物依照相关规定健

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督导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遵守行为规范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内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

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

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

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

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圣诺生物的内控制度的设计、

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圣诺生物的内

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得到了有效

执行，能够保证公司的规范运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

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

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

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圣诺生物严格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

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

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

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

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

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

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

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

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

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2年上半年信息披露

文件进行了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

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核查，公

司已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

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公告，确保

各项重大信息披露及时、准确、真实、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督促其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

正 

2022 年上半年，圣诺生物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

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2022 年上半年，圣诺生物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告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

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

后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

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

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2 年上半年，经保荐机构核查，不存

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

做出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告：（一）涉嫌违反《上

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二）证

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

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

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荐

办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规定

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

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

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2 年上半年，圣诺生物未发生前述情

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

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

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工作

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保荐

人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

日内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期限

内，对上市公司进行专项现场检查：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二）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三）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四）违规进行

证券投资、套期保值业务等；（五）

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未履行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六）业绩出现

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

以上；（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

其他情形 

2022 年上半年，圣诺生物不存在前述情

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研发失败的风险 

公司在研产品存在临床试验结果不达预期、研究结果不符合要求等情况，进

而导致产品不能获得药监部门批准的风险。 

（二）一致性评价未通过的风险 

公司在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含基本药物品种在内的仿制药，自

首家研发品种审核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应在 3 年内完成一致性评价，否则可能在

新一轮医药改革中失去竞争优势，存在不能或未在期限内通过一致性评价的风险。 

（三）经营业绩风险 

随着医药行业“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集采”等一系列政策的发

布，以及一批强化行业监管的相关办法的实施，我国医药市场规范化管理水平得

到了有效提升。未来一定时期内，如公司产品未能通过“集采”，将对公司未来

经营业绩和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不利影响。 

（四）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部分客户位于海外，部分原材料也通过海外进行采购，境外的销售或采

购均以美元作为主要结算货币，若公司记账货币人民币与结算货币美元之间的汇

率出现不利于公司的大幅变动，所导致的汇兑损失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

不利影响。 

（五）制剂产品未来几年价格和毛利率大幅下降的风险 

国家及各地区省联盟集中采购政策的实行，使得医药制剂产品面临价格和毛

利率大幅下降的风险：药品带量采购优先选择临床用量大、采购金额高、竞争充

分的品种，具备申报资格的产品包括：原研药及一致性评价参比制剂、通过一致

性评价的仿制药品、按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获得批准的仿制药品、纳入《中国上

市药品目录集》的药品。从公布目录来看，具备申报资格的厂家达到 3家及以上

的品种将更大概率被纳入名单。 

（六）宏观环境风险 

全球经济放缓，叠加新冠肺炎疫情、部分地区地缘政治冲突产生的影响，导

致全球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如果未来全球宏观经济景气度持续走低，会对公司

的经营情况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虽然医药行业一定程度上

属于对经济环境较不敏感的刚性需求行业，，但依旧存在受到宏观经济影响，从



而加剧行业波动的可能。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2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67,510,229.44 193,638,351.49 -1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40,527.67 24,008,980.80 -2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76,120.73 22,790,085.94 -34.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01,964.23 10,724,133.28 178.83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 增减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0,333,420.87 785,137,100.85 -0.61 

总资产 995,511,002.06 956,617,769.61 4.07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增减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38 -39.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38 -39.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19 0.36 -47.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 4.83 减少 2.47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 4.58 减少 2.69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10.37 4.44 增加 5.93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 16,751.02 万元,同比减少 13.49%，主要系制剂销售和

经回收处理的化学试剂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1,864.05 万元、1,497.61 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 22.36%

和 34.29%，主要原因：（1）受一致性评价和国家集采影响，报告期内制剂销售

为 5,903.46 万元，同比减少 43.13%；（2）报告期内 CDMO 服务部分项目尚未到



达里程碑，这部分项目以实际发生的成本确认收入和结转相应成本；（3）报告期

内研发费用 1,601.18 万元，同比增加 120.57%。受上述原因影响，报告期内，

公司盈利虽然较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但是整体经营情况良好，各项经营活动稳健

运行。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 1,917.78 万元，主要收到全

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 1,018.37 万元，其次代收左西孟丹注射液合作款增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以及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分别减少 39.47%、39.47%、47.22%和减少 2.47 个百分点，

主要受到制剂和 CDMO 收入减少以及研发费用同比增加，导致利润减少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包括： 

1、技术研发和体系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多肽类药物规模化生产技术的研发，经过二十余

年的技术积累，公司掌握了长链肽偶联技术、单硫环肽规模化生产技术、多对二

硫环肽合成技术、聚乙二醇化修饰、脂肪酸修饰等多肽合成和修饰类自主核心技

术，成功解决了多个多肽原料药品种规模化生产的技术瓶颈；并在多肽药物合成

路线设计、工艺研发、产业链平台以及技术人员经验等方面形成了体系优势。与

此同时，公司成功研发多个国内外市场的热门原料药品种，同时对外提供多肽创

新药药学研究服务和多肽类产品定制生产服务，拥有的多肽原料药品种数量和对

外服务项目数量均处于行业前列。 

2、丰富的研发管线储备优势 

公司基于多年的多肽类药物的研发服务经验，对多类药品的开发技术、市场

前景具备深刻理解。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有 10 个研发产品已向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申报注册批件，另有中长期在研储备项目 15 项，形成了科学的研发产品梯

队，能够保证持续有新的产品完成研发为市场提供生产服务。其中利拉鲁肽、艾

塞那肽、泊沙康唑制剂已取得临床许可通知；醋酸艾替班特、特立帕肽、加尼瑞

克、利那洛肽等品种申报资料已齐全，待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批准。 

公司国内已申报待批项目： 

序号 申报阶段 项目名称 适应症 研发进度 

1 获得临床试验许可 艾塞那肽注射液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临床试验完成 



血糖控制 

2 获得临床试验许可 利拉鲁肽 
成人 2 型糖尿病控

制血糖 
临床试验中 

3 获得临床试验许可 利拉鲁肽注射液 
成人 2 型糖尿病控

制血糖 
临床试验中 

4 国家药审中心审评中 艾替班特 成年遗传性血管水

肿（HAE）急性发作 

审评中 

5 国家药审中心审评中 艾替班特注射液 审评中 

6 获得临床试验许可 泊沙康唑 侵袭性曲霉菌和念

珠菌感染预防 

临床试验中 

7 获得临床试验许可 泊沙康唑注射液 临床试验中 

8 国家药审中心审评中 特立帕肽 
绝经后妇女骨质疏

松 
审评中 

9 国家药审中心审评中 加尼瑞克 治疗妇女不孕症 审评中 

10 国家药审中心审评中 利那洛肽 肠道综合应激症 审评中 

3、原料药与制剂全产业链生产服务优势 

公司具备多肽原料药和制剂的全流程研发管线和全产业链平台，能够为多肽

创新药和仿制药提供从工艺路线设计，到小试、中试、工艺验证和质量研究等药

学研究服务，以及药物研发及商业化生产所需原料药、制剂产品的全链条定制生

产服务，涵盖从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到临床试验和上市销售的完整药物开发

周期。得益于公司提供的全产业链服务平台以及在医药研发服务领域长期的项目

经验积累，目前公司在多肽药物研发生产领域获得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先后

为山东鲁抗、山西锦波、苏州派格生物、百奥泰生物、八加一等新药研发企业和

科研机构提供了 40 余个项目的药学研究及定制生产服务，其中 1 个多肽创新药

已获批上市进入商业化阶段，另有 10 个多肽创新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4、核心团队优势 

公司研发团队由首席科学家、董事长文永均先生创立并组建，其中文永均先

生是国内最早研究多肽药物领域的专家之一，曾主持开发了国内第一个获批的多

肽药物胸腺五肽、国内首个销售超 20 亿元的多肽药物胸腺法新，先后获得第十

届、第十二届国际多肽会议“多肽应用杰出贡献奖”、第二届全国多肽药物研发

及规模化生产前沿技术交流会“杰出人才奖”，2018 年入选四川省天府创业领军

人才项目。 

公司核心团队成员均具有 15 年以上多肽合成领域研究和实践经验，曾获得

四川省高层次人才引进顶尖创新创业团队称号。对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有



较强的把握能力，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5、质量管理优势 

公司建立了从药物研发到商业化生产的完整质量管理体系，实现全流程管理

服务。在药品规模化生产和质量控制方面践行 20 余年，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

强大的执行团队；建立了 GMP 级原料药和制剂生产线在内的全流程研发管线和全

产业链平台，多次通过美国 FDA 等机构的认证检查。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2022 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 1,737.16 万元，较上年同期研发投入增加

102.18%，公司研发投入中研发费用 1,601.18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20.57%，

资本化研发投入 135.98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03%。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为 10.37%，较去年同期增加 5.93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研发和立项研发的项目中，公司现有制剂艾塞那肽注射

液已提交上市许可申请；卡贝缩宫素注射液、醋酸阿托西班注射液、注射用胸腺

法新均已提交一致性评价申报；醋酸西曲瑞克原料药、泊沙康唑原料药均已提交

上市登记。在新项目立项方面，治疗高钙血症、佩吉特骨病（变形性骨炎）的依

降钙素原料药及制剂等项目完成立项，具体情况如下： 

 本年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0 0 49 32 

实用新型专利 2 2 12 11 

外观设计专利 0 0 0 0 

软件著作权 0 0 0 0 

其他 0 0 2 2 

合计 2 2 63 45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8,519.85 

减：本期以前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78.45 

减：本期使用募集资金 638.63 

加：本期以前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159.97 

加：本期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297.21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 28,159.95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余额（元） 备注 

眉山汇龙 
中国工商银行

大邑支行 
4402240029100206246 46,330,978.81 活期存款 

圣诺生物 
中国工商银行

大邑支行 
4402240029100203788 106,923,903.83 活期存款 

圣诺生物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邑

支行 

123971784127 45,875,305.59 活期存款 

圣诺生物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大邑支行 

51050170770800001267 82,469,307.23 活期存款 

合  计 211,599,495.46 -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银行 产品品种 金额 期限 
年化收 

益率 

是否

赎回 

中国银行大邑支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产品 
4,000.00 

2021/10/20 

-2022/1/21 
1.30%-3.50% 是 

中国建设银行大邑

支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产品 
7,000.00 

2021/12/8 

-2022/3/8 
1.60%-3.15% 是 

中国工商银行大邑

支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产品 
9,000.00 

2021/11/22- 

2022/2/4 
1.30%-3.85% 是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邑支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产品 
9,000.00  

2022/3/17- 

2022/6/23 
1.3%-1.99% 是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邑支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产品 
7,000.00  

2022/4/15- 

2022/7/10 
1.6%-3.2% 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邑支行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产品 
4,000.00  

2022/5/11- 

2022/6/30 

1.5%或

3.288% 
是 

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减持的情况。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